財團法人李楊卜女士教育基金會

臺北市長春國小「品德優良」獎助學金辦法
一. 宗旨：為鼓勵「品德優良」學生努力向學，幫助上進的年輕學子。
二. 申請資格：有孝順尊長、熱心助人、積極進取、待人有禮……等具體「品德優良」事蹟之表現者，由導師認可並提出建議名單。
三. 獎助類別：

(一) 獎助名額：長春國小的三〜六年級，每班一名。
(二) 獎助金額： 每人1,000元 

四. 申請時間：113學年度下學期即日起至3月14日(五)前提出申請。

五. 申請手續：需填妥申請表並經由班導師簽名與校內核章。
六. 公告方式：由學校公告申請辦法及通過審查學生名單，獲獎學生姓名公告於學校公佈欄或網站公佈。
七. 注意事項： 
(一) 各班申請總人數若超過當年度獎助名額時，由導師遴選一名錄取之；若申請總人數超過當年度獎助總名額時，由學務處召集學年主任開會討論後決定錄取名單。 

(二) 申請用相關文件不論得獎與否，均不退回。

九.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,新修訂財團法人法第25條第二項規定：財團法人須提出支付獎助、捐贈名單清冊，且僅公開其補助、捐贈者及受獎助、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（獎）助、捐贈金額。援請 貴校於活動結束後，惠予提供受贈(獎助)學生之名單清冊(含親筆簽名)，以利本基金會年度核銷報局備查。
十.附則：

(一) 本辦法由本會董事會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(二) 本會保留變更本辦法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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